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延期年金保費及強制性公積金自願性供款  

的稅務扣減  

 

 

目的  

 

 政府建議為購買延期年金或作出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自

願 性 供 款 的 納 稅 人 提 供 稅 務 扣 減 。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擬 議 推 行 細

節，徵詢委員的意見。  

 

 

理據  

 

發展第三支柱  
 
2 .  為 應 對 人 口 老 化 ， 世 界 銀 行 倡 議 多 根 支 柱 發 展 模 式 的 概

念框架，藉此改革全球退休金制度  1。近年，不少海外經濟體

均 在 退 休 金 改 革 的 過 程 中 改 善 或 設 立 自 願 性 的 “ 第 三 支

柱 ” 。 該 支 柱 可 包 括 多 種 形 式 ， 但 主 要 特 點 是 靈 活 和 自 由 決

定供款額 2，以補其他支柱設計具較少彈性的不足。為納稅人

提 供 稅 務 優 惠 ， 鼓 勵 他 們 購 買 延 期 年 金 或 作 出 強 積 金 自 願 性

供款，符合靈活和自由決定供款額的準則。  

 

                                                 

1
 五根支柱包括︰  

(a)  毋須供款的零支柱  -  由公帑支付的老年金或社會保障計劃  

(b)  強制性的第一支柱  -  公營管理的強制性供款計劃  

(c)  強制性的第二支柱  -  私營管理的強制性職業或私人退休供款計劃  

(d)  自願性的第三支柱  -  自願向職業或私人退休計劃供款或儲蓄  

(e)  自願性的第四支柱  -  公共服務、家庭支援及個人資產  

2  
 關於這類靈活的第三支柱，瑞士的私人退休金計劃便是一例。該等計劃訂有

受限制選項和不受限制選項，前者為提取退休金設限，後者容許投保人可隨

時提取退休金，不受任何限制。不過，選擇不受限制選項的人士可享的稅務

優惠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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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3 .  強 積 金 是 香 港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的 第 二 支 柱 ， 可 與 退 休 保 障

框 架 下 其 他 支 柱 相 輔 相 成 ， 為 香 港 市 民 的 退 休 生 活 提 供 保

障 。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積 金 局 )一 直 鼓 勵 計 劃 成 員 作

出 自 願 性 供 款 ， 為 退 休 生 活 作 更 充 分 準 備 。 二 零 一 七 年 ， 強

積金供款總額達 689.9 億元，當中 36 億元屬計劃成員的自願

性 供 款 。 有 建 議 政 府 應 提 供 稅 務 優 惠 ， 鼓 勵 計 劃 成 員 在 現 時

相等於入息 5%的供款額 (每月上限為 30,000 元 )以外，作出更

多供款，為退休生活未雨綢繆。  

 

延期年金  
 
4 .  年金是長期保險合約 3，累積的儲蓄會在一段時間內為投

保 人 提 供 穩 定 的 收 入 。 年 金 有 多 種 類 型 。 舉 例 而 言 ， 香 港 按

揭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按 揭 證 券 公 司 )推 出 的 終 身 年 金 屬 即 期 年 金

計 劃 ， 投 保 人 向 按 揭 證 券 公 司 支 付 一 筆 過 保 費 後 便 可 即 時 定

期 收 取 年 金 。 延 期 年 金 計 劃 則 包 括 累 積 期 和 年 金 期 兩 個 階

段 。 在 累 積 期 ， 投 保 人 在 一 段 時 間 內 定 期 支 付 保 費 ， 而 付 款

期 與 年 金 期 通 常 相 隔 一 段 時 間 ， 讓 保 險 公 司 通 過 投 資 令 金 額

增長。到了年金期，投保人可在期內定期收取年金。  

 

5 .  年金接受聯名年金領取人 (一般為夫婦 )，因此對於家庭中

賺 取 收 入 的 一 方 而 言 ， 年 金 亦 可 讓 他 們 為 配 偶 規 劃 退 休 後 的

生 活 。 年 金 通 常 提 供 附 加 保 障 (例 如 身 故 賠 償 、 豁 免 保 費 等 )

供 投 保 人 選 擇 購 買 ， 投 保 人 在 累 積 期 內 一 旦 身 故 或 失 去 賺 取

收入能力，可獲得額外保障。  

 

6 .  退 休 人 士 須 對 抗 長 壽 風 險 ， 即 有 可 能 手 頭 的 資 源 在 有 生

之 年 已 用 盡 。 年 金 是 規 劃 退 休 生 活 的 工 具 ， 讓 投 保 人 把 投 資

風 險 和 長 壽 風 險 (若 年 金 期 夠 長 )轉 移 至 保 險 公 司 。 雖 然 年 金

未 必 適 合 所 有 人 ， 但 不 少 國 家 已 訂 有 鼓 勵 年 金 市 場 發 展 的 政

策，為公眾在規劃退休生活時 提供更多選擇  4。不過，年金是

否 合 適 的 退 休 規 劃 輔 助 方 案 ， 仍 須 視 乎 個 人 的 流 動 資 金 需

要 、 是 否 須 把 財 產 遺 贈 他 人 、 個 人 財 政 紀 律 ， 以 及 是 否 有 其

他選擇。  

                                                 

3
  根據《保險業條例》 (第 41 章 )，年金屬於長期業務中“類別 A 人壽及年金”

種類。  
4
  Rusconi,  R. (2008)，《國家年金市場：特點和影響》，經合組織保險和私人退

休金工作文件，第 24 號，經合組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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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香 港 ， 公 眾 對 退 休 規 劃 的 意 識 日 漸 提 高 ， 愈 來 愈 多 消

費者對年金感到興趣  5。基於以下考慮因素， 我們希望鼓勵延

期年金市場發展：  

 

(a )  財 政 紀 律 ── 退 休 財 務 規 劃 關 乎 延 後 獲 取 回 報 ， 這

必須要通過嚴格的財政紀律，包括控制開支務求在累

積期儲蓄更多財富，以及保存退休後的保障從而降低

長壽風險。延期年金的設計包含累積期及年金期， 正

正有助培養財政紀律的文化，通過定期儲蓄，為退休

後生活提供穩定的收入；  

 

(b)  享 稅 務 優 惠 的 儲 蓄 選 擇 ── 每 個 人 可 按 本 身 情 況 和

風險接受程度，選擇作出強積金自願性供款以購買強

積金成分基金。累積所得金額可在退休時一筆過或逐

次提取。如參與年金計劃，便可把投資風險及長壽風

險 (若年金期 夠長 )轉移至保險公司 ，然後在年金期 享

有穩定的收入。就延期年金保費及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提供稅務優惠，可令市民因應自身的各種財務需要和

喜好自行選擇如何分配其可享稅務優惠的儲蓄；及  

 

(c )  與 按 揭 證 券 公 司 的 即 期 年 金 計 劃 並 無 重 疊 ── 按 揭

證 券 公 司 所 提 出產 品 的 對 象 為 65  歲 或 以 上 及 有能 力

一筆過支付 5 萬至 100 萬元保費的退休人士。建議的

稅務優惠則旨在鼓勵在職人士持續作小額儲蓄，以期

在退休後獲得穩定的收入。兩個目標羣組並無重疊。  

 

 

推行細節  

 

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8 .  現 時 ， 僱 員 可 就 強 積 金 作 出 的 強 制 性 供 款 享 有 稅 務 扣 減

(包 括 薪 俸 稅 、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及 自 僱 人 士 課 繳 的 利 得 稅 )， 但

須受「保存規定」所規限，即供款只可在 65 歲退休時或基於

法例容許 的理由提取  6。僱員就強積金作出的自願性供款與強

                                                 

5
  有效年金保單數目由二零一二年的 63, 420 份增至二零一六年的 119 ,334 份，

增幅達 88.16%；保費金額由二零一二年的 29.412 億港元增至二零一六年的

85.246 億港元，增幅達 189.83%。  

6
 該等理由包括年滿 60 歲提早退休、完全喪失行為能力、末期疾病、永久離

開香港、死亡及只有小額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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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性 供 款 一 樣 ， 通 常 從 僱 員 的 每 月 薪 金 中 扣 除 ， 並 由 僱 主 交

予 強 積 金 受 託 人 。 自 願 性 供 款 不 能 享 有 稅 務 扣 減 ， 但 提 取 方

面較具彈性 (例如僱員可在離職時提取 )。  

 

9 .  為 達 到 鼓 勵 市 民 為 退 休 生 活 作 額 外 儲 蓄 的 目 標 ， 就 強 積

金 自 願 性 供 款 提 供 的 稅 務 優 惠 ， 須 受 「 保 存 規 定 」 所 規 限 。

同 時 ， 我 們 不 想 一 些 偏 好 享 有 更 大 彈 性 的 計 劃 成 員 因 為 「 保

存 規 定 」 而 不 希 望 作 自 願 性 供 款 。 經 徵 詢 強 積 金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意 見 後 ， 我 們 建 議 容 許 計 劃 成 員 可 選 擇 繼 續 作 出 自 願 性 供

款 ， 無 須 受 「 保 存 規 定 」 所 規 限 ， 惟 有 關 自 願 性 供 款 不 會 享

有 稅 務 扣 減 。 計 劃 成 員 如 希 望 享 有 稅 務 扣 減 ， 須 把 自 願 性 供

款 另 行 存 放 於 新 開 設 的 「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 。 現 時 強

積 金 強 制 性 供 款 的 所 有 「 保 存 規 定 」 ， 會 適 用 於 「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 的 累 算 權 益 。 我 們 認 為 這 項 建 議 是 權 衡 以 下

考慮因素後得出的最佳安排：  

 

( a )  把行政成本減至最低；  

 

(b)  維持制度的彈性，滿足不同計劃成員的各種財務需要

和喜好；以及  

 

(c )  加強受託人之間的競爭。現時，由僱主為僱員選擇強

積金計劃，但根據「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方案，

僱員可自行選擇在任何一個強積金計劃開立「可扣稅

自願性供款帳戶」。  

 

10 .  至於按《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 章 )第 5 條獲豁

免不受該條例管限的職業退休計劃 (即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

休 計 劃 )的計 劃成 員 7， 也 可 自行 選 擇 在任 何 一個 強 積 金受 託

人開立「可扣稅自願性供款帳戶」。  

 

延期年金  

 

(A)  資格條件  
 
11 .  我 們 建 議 ， 就 延 期 年 金 產 品 支 付 的 保 費 須 符 合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保 監 局 )將 會 發 出 的 指 引 所 訂 一 系 列 條 件 ， 方 合 資 格 享

                                                 

7
  職業退休計劃是由僱主自願為僱員設立的退休保障計劃。自強積金制度於

二  零零零年實施後，積金局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豁免）規例》豁免

了若干合資格的職業退休計劃遵守強積金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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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稅 務 扣 減 (包 括 薪 俸 稅 及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 因 應 促 進 退 休 保

障 制 度 的 自 願 性 “ 第 三 支 柱 ” 的 發 展 的 目 的 ， 有 關 條 件 不 應

過於嚴苛。經諮詢保險公司後，我們建議資格條件如下：  

 

 

( a )  最低保費總額為 18 萬元，供款期最少五年  

 

 為鼓勵公眾定期作小額儲蓄，以便退休後獲得穩定的

收入，合資格的最低保費總額不宜定得太高，把低收

入人士排除在外，但也不應定得過低，以免無法有足

夠款額產生足效的收入。  

  

(b)  最短年金期為十年  

 

 我們認為，年金期過短對規劃退休生活意義不大。經

徵詢業界意見後，我們建議最短年金期為十年。  

 

(c )  年屆 50  歲或以上人士可提取年金  

 

我 們 認 為 ， 50 歲 是 提 取 年 金 作 退 休 用 途 的 合 理 最 低

年齡。  

 

(d)  披露規定  

 

 三項主要披露規定包括：  

 

( i )  產品的內部回報率 8 須在合資格年金產品的銷售

說明書及與持有人的相關通訊內清楚註明。內部

回報率是實用的衡量標準，可供客戶評估和比較

合資格產品後才作出知情購買決定；  

 

( i i )  須 清 楚 公 布 保 證 年 金 額 和 浮 動 年 金 額 (如 適 用 的

話 ) ， 而 保 證 年 金 額 不 應 少 於 預 計 年 金 總 額 的

70%；以及  

 

( i i i )  所 有 附 加 保 障 (例 如 身 故 賠 償 、 豁 免 保 費 等 )的 保

費須與合資格年金的保費清楚分開。該等附加保

障的保費不可扣稅。  

 

                                                 

8
  內部回報率是把未來現金流量折現為現值的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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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年稅務扣減額上限  
 
12 .  我 們 建 議 ， 每 年 稅 務 扣 減 額 上 限 為 36,000  元 ， 以 提 供 足

夠 誘 因 ， 鼓 勵 市 民 為 退 休 生 活 作 額 外 儲 蓄 。 附 件 載 列 了 根 據

以 36,000 元為上限的扣減額可節省稅款的示例。  

 

13 .  為 提 供 更 大 彈 性 ， 上 述 稅 務 扣 減 額 上 限 是 強 積 金 自 願 性

供 款 和 延 期 年 金 保 費 合 計 可 享 的 最 高 扣 減 額 。 換 言 之 ， 納 稅

人 就 延 期 年 金 保 費 和 強 積 金 自 願 性 供 款 合 共 可 申 請 的 稅 務 扣

減上限為 36,000 元。  

 

(C)  公眾教育和銷售手法  
 
14 .  保 監 局 會 在 其 網 頁 公 布 合 資 格 延 期 年 金 產 品 的 名 單 ，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 也 會 與 投 資 者 教 育 中 心 和 業 界 合 作 ， 讓 社 會 大

眾更了解年金產品 和怎樣評估不同退休規劃工具 (包括強積金

自願性供款 )，以符合個人需要。積金局會 推行宣傳及教育 計

劃 ， 讓 計 劃 成 員 加 深 了 解 「 可 扣 稅 自 願 性 供 款 帳 戶 」 的 運

作。  

 

15 .  我 們 會 鼓 勵 保 險 公 司 加 強 培 訓 銷 售 年 金 產 品 的 中 介 人 。

同時，保監局和積金局會繼續密切監察中介人的銷售手法。  

 

 

財政影響  

 

16 .  我 們 難 以 評 估 擬 議 稅 務 扣 減 會 令 政 府 少 收 的 稅 款 。 根 據

在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課 稅 年 度 申 請 扣 減 的 個 案 計 算 ， 現 時 就 強

積 金 強 制 性 供 款 和 認 可 職 業 退 休 計 劃 供 款 提 供 的 稅 務 扣 減 ，

令政府少收約 12.5  億元稅款。擬議安排令政府少收的稅款應

該不多。  

 

 

推行時間表  

 

17 .  我 們 現 時 的 目 標 是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最 後 一 季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如 獲 通 過 ， 擬 議 稅 務 扣 減 會 在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課稅年度開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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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8 .  在 二 零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 財 政 預 算 案 演 辭 》 中 ， 財 政 司

司 長 建 議 提 供 稅 務 優 惠 ， 以 鼓 勵 延 期 年 金 市 場 發 展 ， 讓 市 民

在 規 劃 退 休 生 活 的 財 務 安 排 時 有 更 多 選 擇 。 該 等 稅 務 優 惠 也

會 適 用 於 強 積 金 自 願 性 供 款 。 我 們 已 委 託 保 監 局 發 出 指 引 ，

訂 明 延 期 年 金 產 品 如 符 合 指 引 所 述 規 定 ， 其 保 費 可 享 稅 務 扣

減 。 至 於 強 積 金 自 願 性 供 款 ， 亦 須 符 合 適 用 於 強 制 性 供 款 的

相同「保存規定」，方可獲得稅務扣減。  

 

19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保 監 局 和 積 金 局 與 業 界 商 討 推 行 細

節後，制訂了這項初步建議。  

 

 

徵詢意見  

 

20 .  請 委 員 就 上 文 第 8 至 15  段 所 載 的 擬 議 推 行 細 節 提 出 意

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二零一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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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就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或延期年金保費可節省稅款示例 

 

 
A.   只計及現時就強積金強制性供款可享的扣減 

 

 
A B C D E 

 

單身人士 

每月入息

15,000 元 

單身人士 

每月入息

20,000元 

單身人士 

每月入息

30,000 元 

單身人士 

每月入息

60,000元 

已婚人士、育

有一名子女、

每月入息

60,000 元、 

配偶沒有工作 

入息 (元) 180,000 240,000 360,000 720,000 720,000 

減：稅務扣減 (元) 

(強積金強制性供款) 
9,000 12,000 18,000 18,000 18,000 

減：免稅額 (元) 132,000 132,000 132,000 132,000 
264,000 

120,000 

應課稅入息實額 (元) 39,000 96,000 210,000 570,000 318,000 

應繳稅款 (元) (A) 780 3,760 17,700 78,900 36,060 

 
B.   另加就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或延期年金保費可享以 36,000元為上限的扣減 

 

 
A B C D E 

 

單身人士 

每月入息

15,000 元 

單身人士 

每月入息

20,000元 

單身人士 

每月入息

30,000 元 

單身人士 

每月入息

60,000元 

已婚人士、育

有一名子女、

每月入息

60,000 元、 

配偶沒有工作 

入息 (元) 180,000 240,000 360,000 720,000 720,000 

減：稅務扣減 (元) 

(強積金強制性供款) 
9,000 12,000 18,000 18,000 18,000 

減：稅務扣減 (元) 

(強積金自願性供款

或延期年金保費)* 

9,000 12,000 18,000 36,000 36,000 

減：免稅額 (元) 132,000 132,000 132,000 132,000 
264,000 

120,000 

應課稅入息實額 (元) 30,000 84,000 192,000 534,000 282,000 

應繳稅款 (元) (B) 600 3,040 14,880 72,780 29,940 

可節省稅款 (元)  

(A) - (B) 
180 720 2,820 6,120 6,120 

 
* 就 A、B及 C 三種情況而言，由於有關人士的入息相對較低，因此假設他們不 

會全數申領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或延期年金保費稅務扣減。 

 




